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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编写格式符合GB/T 1.1《文件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文件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主要指标

参照GB/T 4927《啤酒》、GB 2758《食品安全国家文件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规定并结合产品生产实际

制订。

本文件由浙江喜盈门啤酒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喜盈门啤酒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秋华、张利军。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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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啤酒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种啤酒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

和贮存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饮用水、麦芽为主要原料，加啤酒花（或啤酒花制品），经过酵母、乳酸菌等

菌种发酵酿制、发酵前（或发酵后）添加浓缩果蔬汁、果蔬汁、蜂蜜、香辛料、食用盐、既是食品

又是药品的物品、卡拉胶、焦糖色、焦亚硫酸钾、D-异抗坏血酸钠、乙基麦芽酚、食品用香精等中

的一种或一种以上为辅料，过滤（或不过滤）、杀菌后灌装（或灌装后杀菌）、包装而成的含有二

氧化碳的、起泡的具有特殊风格的特种啤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886.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D-异抗坏血酸钠

GB 1886.6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焦糖色

GB 1886.1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卡拉胶

GB 1886.2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乙基麦芽酚

GB 1886.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二氧化碳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5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544 啤酒瓶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T 4927 啤酒

GB/T 4928 啤酒分析方法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49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

GB/T 9106.1 包装容器 两片罐 第 1 部分：铝易开盖铝罐

GB/T 9106.2 包装容器 两片罐 第 2 部分：铝易开盖钢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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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3521 冠形瓶盖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173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

GB/T 17714 啤酒桶

GB/T 20369 啤酒花制品

GB 255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焦亚硫酸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06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

GB/T 31121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GB 316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酵母

QB/T 1686 啤酒麦芽

QB/T 3770.1 压缩啤酒花及颗粒啤酒花

QB/T 4575 食品加工用乳酸菌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 75 号（2005）《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 102 号（2007）《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 123 号（2009）《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决定》

3 术语和定义

3.1 熟啤酒

经过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的啤酒。

3.2 生啤酒

不经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而采用其他物理方法除菌，达到一定生物稳定性的啤酒。

3.3 鲜啤酒

不经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成品中允许含有一定量活酵母菌，达到一定生物稳定性的啤酒。

3.4 淡色啤酒

色度 2 EBC～l4 EBC 的啤酒。

3.5 浓色生啤

色度 15 EBC～40 EBC 的啤酒。

3.6 黑色啤酒

色度大于等于 41 EBC 的啤酒。

3.7 低醇啤酒

酒精度为 0.6%vol～2.5%vol 的啤酒。

3.8 无醇啤酒

酒精度小于等于 0.5%vol，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 3.0oP 的啤酒。

3.9 浑浊啤酒

在成品中含有一定量的酵母菌或显示特殊风味的胶体物质，浊度大于等于 2.0 EBC 的啤酒。

3.10果蔬汁型啤酒

添加一定量的果蔬汁，具有其特征性理化指标和风味，并保持啤酒基本口味。

3.11果蔬味型啤酒

在保持啤酒基本口味的基础上，添加少量食用香精，具有相应的果蔬风味。

3.12酸型啤酒

啤酒生产过程中加入乳酸菌菌种或酸麦芽，产生其特有的酸味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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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可乐风味白啤酒

使用小麦芽和/或小麦作为原料之一，经上面啤酒酵母发酵，在保持啤酒基本口味的基础上，添

加一定量的果蔬汁、可乐味食用香精，具有丁香、酯香等、以及相应的可乐风味的混浊啤酒。

3.15 柏拉图度 plato
原麦汁浓度的一种国际通用表示单位，符号为 0

P,即表示 100g 麦芽汁中含有浸出物的克数。

4 要求

4.1 原辅料要求

4.1.1 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1.2 麦芽应符合 QB/T 1686 的规定。

4.1.3 啤酒花应符合 QB/T 3770.1 的规定。

4.1.4 啤酒花制品应符合 GB/T 20369 的规定。

4.1.5 酵母应符合 GB 31639 的规定。

4.1.6 乳酸菌应符合 QB/T 4575 的规定。

4.1.7 浓缩果蔬汁应符合 GB 17325 的规定。

4.1.8 果蔬汁应符合 GB/T 31121 的规定。

4.1.9 蜂蜜应符合 GB 14963 的规定。

4.1.10 香辛料应符合 GB/T 15691 的规定。

4.1.11 食用盐应符合 GB 2721 规定。

4.1.12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应无变质、无异味、无虫蛀、无其他夹杂物，并符合 GB2762、GB2763

及相关文件的要求，并应符合国家相关的规定。

4.1.13 卡拉胶应符合 GB 1886.169 的规定。

4.1.14 焦糖色应符合 GB 1886.64 的规定。

4.1.15 焦亚硫酸钾应符合 GB 25570 的规定。

4.1.16 D-异抗坏血酸钠应符合 GB 1886.28 的规定。

4.1.17 乙基麦芽酚应符合 GB 1886.208 的规定。

4.1.18 食品用香精应符合 GB 30616 的规定。

4.1.19 二氧化碳应符合 GB 1886.228 的规定。

4.1.20 其他原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文件的规定。

4.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优级 一级

外观
a

透明度 清亮或有光泽，允许有肉眼可见的微细悬浮物和沉淀物（非外来异物）

浊度，EBC(限淡色啤酒) ≤0.9 ≤1.2

泡沫

形态 泡沫细腻，持久挂杯 泡沫较细腻，较持久挂杯

泡持性
b
/s

瓶装 ≥180 ≥130

听装 ≥150 ≥110

香气和口味

具有特征性的风味，有明显的酒花或麦

芽香气，口味纯正，爽口，酒体协调，

柔和，无异香、异味

具有特征性的风味，有较明显的酒

花或麦芽香气，口味纯正，较爽口，

协调，无异香、异味

a
对非瓶装的“鲜啤酒”无要求。

b
对桶装（鲜、生、熟）啤酒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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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优级 一级

酒精度 / (%vol) （除无醇啤酒、低醇啤酒）

无醇啤酒

低醇啤酒

≥2.5

≤0.5

0.6～2.5

原麦汁浓度
a
/

0
P X

总酸 / (mL/100mL)( 除果蔬汁型啤酒、酸型啤酒)

果蔬汁型啤酒、酸型啤酒

≤6.0

≤15.0

二氧化碳
b
/ %(质量分数) 0.35～0.70

双乙酰
c
/（mg/L） ≤0.10 ≤0.15

蔗糖转化酶活性
d

呈阳性

甲醛 / (mg/L) ≤2.0

铅 / (mg/kg) ≤0.2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

其他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a
“X”为标签上标注的原麦汁浓度，≥10.0

0
P 允许负偏差为“-0.3”、<10.0

0
P 允许负偏差为“-0.2”。

b
桶装（鲜、生、熟）啤酒二氧化碳不得小于 0.25%（质量分数）。

c
仅限淡色啤酒。

d
仅限生啤酒、鲜啤酒有要求。

4.4 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2758 的规定。

4.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食品添加剂的质量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

家文件。

4.6 净含量

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年第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5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GB 8952 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要求

按 GB/T 4928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 理化指标

6.2.1 酒精度

按 GB 5009.225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2 原麦汁浓度

按 GB/T 4928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3 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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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4928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4 二氧化碳

按 GB/T 4928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5 双乙酰

按 GB/T 4928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6 蔗糖转化酶活性

按 GB/T 4928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7 甲醛

按 GB/T 5009.49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8 铅

按 GB 5009.12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9 真菌毒素限量

按 GB 2761 规定的方法测定。

6.2.10其他污染物限量

按 GB 2762 规定的方法测定。

6.3 净含量

按 GB/T 4928 规定的方法测定。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发酵成熟的嫩啤酒经过滤（或不过滤）后，同一清酒罐、同一包装线、连续生产的同一包装形

式当天包装出厂（或入库） 的、具有同样质量检验报告单的产品为一批。

7.2 抽样

7.2.1 按表 3 抽取样本。桶装啤酒应使用灭菌的器具，在无菌条件下从各样本中采样、封装。箱装

（瓶、听）啤酒先按表 3 规定抽取样本，再随机从各样本中抽取单位样品件数。当样品总量不足 4.0

L 时，应适当按比例增加取样量。

表 3 抽样表

样本批量范围/箱或桶 样本数/箱或桶 单位样本数/瓶或听

50 以下 3 3

511200 5 2

120135000 8 1

≥35001 13 1

7.2.2 采样后应立即贴上标签，注明：样品名称、品种规格、数量、制造者名称、采样时间与地点、

采样人。将其中三分之一样品封存，于 5℃25℃保留 10d 备查。其余样品立即送化验室，进行感官、

理化要求的检验。

7.3 出厂检验

7.3.1 产品出厂需经工厂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附产品合格证明方能出厂。

7.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酒精度、原麦汁浓度、总酸、二氧化碳、双乙酰、蔗糖转化酶

活性、净含量。

7.4 型式检验

7.4.1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鉴定；

b）正式生产时，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c）产品停产 6 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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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4.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7.5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则判定为该批产品合格。如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

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允许从同批产品中加倍复检，复检结果还有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

合格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8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标签

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GB 2758、GB/T 4927 和国家质检总局令 第 102 号和第

123 号《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2 包装

产品包装物应密封、牢固，所用包装容器应符合 GB 4544、GB 17714、GB/T 9106.1、GB/T 9106.2、

GB 4806.1、GB/T 13521 的规定，产品外包装纸箱应符合 GB/T 6543 的规定。

8.3 运输和贮存

8.3.1 搬运时应注意轻拿轻放，严禁重压、抛掷，应避免撞击和挤压。

8.3.2 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不得与有毒、有异味、有腐蚀性货物混运。

8.3.3 宜在 5℃～25℃下运输和贮存，低于或高于此温度范围，采取本应的防冻或防热措施；冷藏

产品需在 0℃～5℃下运输和贮存。

8.3.4 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得露天堆放，严禁日晒、雨淋；不得与潮湿地面直

接接触。

8.4 保质期

在符合本文件规定运输、贮存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常温产品保质期不少于 12 个月，冷藏产品

保质期为 9 个月，酒精度大于 10%vol 按 GB 7718 规定可免除标示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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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卡拉胶应符合GB 1886.169的规定。
	4.1.14焦糖色应符合GB 1886.64的规定。
	4.1.15焦亚硫酸钾应符合GB 25570的规定。
	4.1.16D-异抗坏血酸钠应符合GB 1886.28的规定。
	4.1.17乙基麦芽酚应符合GB 1886.208的规定。
	4.1.18食品用香精应符合GB 30616的规定。
	4.1.19二氧化碳应符合GB 1886.228的规定。
	4.1.20其他原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文件的规定。
	4.2感官要求
	4.3理化指标
	4.4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2758的规定。
	4.5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食品添加剂的质量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文件。
	4.6净含量
	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年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5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GB 8952的规定。

	6试验方法
	6.1感官要求
	按GB/T 4928规定的方法测定。
	6.2理化指标 
	6.2.1酒精度
	按GB 5009.225规定的方法测定。
	6.2.2原麦汁浓度
	按GB/T 4928规定的方法测定。
	6.2.3总酸
	按GB/T 4928规定的方法测定。
	6.2.4二氧化碳
	按GB/T 4928规定的方法测定。
	6.2.5双乙酰
	按GB/T 4928规定的方法测定。
	6.2.6蔗糖转化酶活性
	按GB/T 4928规定的方法测定。
	6.2.7甲醛
	按GB/T 5009.49规定的方法测定。
	6.2.8铅
	按GB 5009.12规定的方法测定。
	6.2.9真菌毒素限量
	按GB 2761规定的方法测定。
	6.2.10其他污染物限量
	按GB 2762规定的方法测定。
	6.3净含量
	按GB/T 4928规定的方法测定。

	7检验规则
	7.1组批
	发酵成熟的嫩啤酒经过滤（或不过滤）后，同一清酒罐、同一包装线、连续生产的同一包装形式当天包装出厂（或
	7.2抽样
	7.2.1按表3 抽取样本。桶装啤酒应使用灭菌的器具，在无菌条件下从各样本中采样、封装。箱装（瓶、听）啤酒先按
	样本批量范围/箱或桶
	样本数/箱或桶
	单位样本数/瓶或听
	50以下
	3
	3
	51(1200
	5
	2
	1201(35000
	8
	1
	≥35001
	13
	1
	7.2.2采样后应立即贴上标签，注明：样品名称、品种规格、数量、制造者名称、采样时间与地点、采样人。将其中三分
	7.3出厂检验
	7.3.1产品出厂需经工厂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附产品合格证明方能出厂。
	7.3.2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酒精度、原麦汁浓度、总酸、二氧化碳、双乙酰、蔗糖转化酶活性、净含量。
	7.4型式检验
	7.4.1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鉴定；
	b）正式生产时，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c）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4.2型式检验项目包括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7.5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则判定为该批产品合格。如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

	8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8.1标志、标签
	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GB 28050、GB 2758、GB/T 4927和国家质检总局令 
	8.2包装
	产品包装物应密封、牢固，所用包装容器应符合GB 4544、GB 17714、GB/T 9106.1、
	8.3运输和贮存
	8.3.1搬运时应注意轻拿轻放，严禁重压、抛掷，应避免撞击和挤压。
	8.3.2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不得与有毒、有异味、有腐蚀性货物混运。
	8.3.3宜在5℃～25℃下运输和贮存，低于或高于此温度范围，采取本应的防冻或防热措施；冷藏产品需在0℃～5℃
	8.3.4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得露天堆放，严禁日晒、雨淋；不得与潮湿地面直接接触。
	8.4保质期
	在符合本文件规定运输、贮存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常温产品保质期不少于12个月，冷藏产品保质期为9个月，



